何贤纪念医院关于装修工程光触媒空气治理预发包项目的澄清公告
致各报价人：
我院于2020年1月14日在本网站公告的何贤纪念医院装修工程光触媒空气治理预发包项目询价邀请，因采样检测等事宜需要澄清说明，现现将询价文件有关采样检测等内容作如下几点澄清：
1、 询价文件第二章用户需求书中“2.1对新装修医疗场地，成交供应商进行施工前的空气质量检测（自检）。”与“★8.3.2在实施光触媒空气治理前及实施完成验收前各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一次，检测采样前应关闭门窗1小时以上，抽检须在治理区域的选取数量经过采购人的签字确认后进行检查，检测不合格的由成交供应商整改至合格为止，第三方所有检测费及采购人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却不合格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现将★8.3.2改为“在实施光触媒空气治理前由成交供应商进行施工前的空气质量自检（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治理完成验收前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一次（检测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检测采样前应关闭门窗1小时，抽检须在治理区域的选取数量经过采购人的签字确认后进行检查，检测不合格的由成交供应商整改至合格为止，第三方所有检测费及采购人委托专业机构检测却不合格的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支付。”
2、 本项目验收标准为治理后室内空气质量各项指标达到GB50325-2010（2013年版）《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的相关要求，检测采样前应关闭门窗1小时。
3、 本项目验收的检测点计算标准为每1000平方米按不多于三个采样检测点计算。
4、 本项目为预发包项目，结算方式为按项目结算，每项目计费标准为成交单价*实施面积，每个项目实施面积、实施时间根据我院项目施工进度执行，项目实施面积有大有小，成交供应商应须谨慎小面积项目成本核对，承担由此产生的报价风险。     
注：（1）询价邀请、询价文件如涉及上述内容的亦作相应修改。原询价邀请、询价文件与澄清文件有矛盾的地方，以此澄清文件为准。 
   （2）请各报价人在收到该澄清文件后，在澄清文件上盖章签字后即邮件回复至何贤纪念医院总务科处（邮箱：596540409@QQ.com）确认已收到本通知。
其他内容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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